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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泽

近日，中央政法委
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
错案的指导意见，其中
就法官、检察官和警察
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
出明确要求，以在最大
程度上防范冤假错案的
发生。(8月13日《法制日
报》)

无疑，冤假错案是不该出现的，当无罪者被判
有罪甚至是性命不保，当有罪者因为司法的疏忽
而逍遥法外，司法正义不彰，必然会“给司法公信
带来灾难性影响”。这几年，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
作海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河南李怀亮杀人案
等刑事冤假错案的出现，让人震惊，也让人们对法

律公正产生疑问。
在如斯背景下，中央政法委要求法官、检察

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指导意见明
确了冤假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建立
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刑讯逼供、
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行为，要求依法严肃
查处，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
绩效考评制度，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
起诉率、定罪率等指标，这些规定，对法官审判
行为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规范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说，“当
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
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2009
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当然，这“极其可怕的现

象”，是因为司法作为社会公正和正义的最后一道
防线不止一次失守而导致的恶果，因为司法案件
不仅关系到公民的财产权，更关乎公民宝贵的生
命权，当冤案当事人被象征着公平和正义的司法
机器错误处置，司法的公信力自然面临消解。

可是，如果每一个公检法办案人员的头上，
从办每一件案件起，终身都悬着一把锋利的“达
摩克利斯”之剑：一旦出现案件(一般指刑事案
件)质量问题，尤其出现冤假错案，原办案的司
法人员不管其退休、调离抑或升职，都将依据实
际职责承担必要的行政或法律责任——— 几年前、
甚至10多年前的错案都要挖出来清算旧账，他在
行使司法权力时，必然会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公检法办案人员对自己经办的案件质量终身负
责、“包揽”到底，错案责任要终身追究，就能

极大程度地警示他们在每时每刻都要谨慎、公正
地行使好司法权力，使执法、司法每一个环节、
每一项工作都捍卫法律的底线和司法的正义，切
实维护好公民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根除冤假
错案。

当然，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
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来
监督其行为。尤其是司法机关要有不庇护、不纵容
的决心和魄力，使案件的办理实现最大限度的透
明公开，及时修补司法谬误，力求司法公信，把每
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考量的“铁案”笔者希
望每一个公检法办案人员，都能最终不被办案质
量终身负责制追究责任——— 毕竟，那是以人的生
命或者是青春为代价，即使冤案有纠正的机会，
那冤死的生命和逝去的青春却不会再来。

楼顶盖别墅，有山还有树！位于北京白石桥
路某小区26楼顶层的建筑乍看还以为是个景点，
其实是大兴土木6年的违建工程。8月12日，海淀城
管已在该违建住户门口张贴了限期整改通知书，
要求15天之内申诉或自行拆除，否则将报经海淀
区政府批准后予以强拆。(《新京报》8月13日)

海淀区城管部门终于果断出手了，6年之痛终
将一朝根治，令人宽慰。可是，公众心头的疑问
未了：分明可以快刀斩乱麻的一桩小事，何以迟
到6年？

楼顶违建“野墅”不仅侵占了整个大楼全体
居民的权益，更是造成了严重的建筑破坏和隐
患。在这栋违建的施工过程中，破坏了楼顶原有
雨水导流系统，导致楼内多户居民家中漏水。就
隐患而言，楼顶在原有设计之外平添巨大的建筑
物压力，给整栋大楼的稳固性造成极大威胁。

奇怪的是，这座既侵占公共权益又危害公共
安全的违建，何以6年来毫不避讳地大兴土木？事
实上，不堪其扰的居民们曾经多次向物业和城管
部门投诉。但都没有结果，这实在令人费解。

本该在6年前就出手的强拆，执法“迟到”的
原因必须查清。是此中存在过于复杂的法律是非
问题？是执法部门遭受外部干扰太多？还是违建
和具体执法人员涉及利益纠葛？对于惊呆观众的
楼顶违建“行为艺术”，当地城管部门必须及时
给予解释。

8月13日《京华时报》报道，有些人“一人
当官，全家享受”。山西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
长告诉记者，一些领导干部看病存在“一人公
费、多人享受”的现象，公费医疗成为致富门

路。有一位退休的厅级干部，每天都提着药兜
到医院开药，过了马路就卖给药店，退休十几
年天天如此，风雨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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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招生季，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
势，“高就业率”成为各高校形形色色的招生
简章上最吸引眼球的噱头。“看起来形势大
好，可实际上几乎家家有水分，就业率注水早
已成公开的秘密！”“就业率注水”被曝光并
非首次，国家教育部也三令五申“高校毕业生
就业签约必须遵照‘四不准’原则”，但一些
学校或明或暗诱导毕业生“炮制”签约的做法
还是禁而不止。(8月13日《光明日报》)

为什么会禁而不止？无非是因为就业率事
关高校的“生死存亡”。早就2003年，教育部
就出台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
见》明确将毕业生就业率与招生计划等挂钩，
“毕业生就业率是高校办学规模、专业及学位
点设置、教学质量、领导政绩和其他各项工作
的重要评定依据。”如此一来，事关高校地
位、领导政绩，事关教职工的切身利益，高校
焉能不挖空心思地诱导或逼着学生造假？

然而，虚假的数字繁荣终究难掩毕业生
“顶着饭碗找饭碗”的就业尴尬，“注水的就
业率”不仅坑害了学生，更坑害了教育，因此
必须挤去就业率的水分。给就业率“挤水”，
则需从纠正当下的就业评价错位开始。

首先，应该纠正评价主体的错位。就业评
价不能由高校或教育部单方面做出，而主要应

由高等教育的真正的“买家”大学生或者代表
大学生利益的政府指定的统计机构说了算。比
如，可以引入类似网购商城一样的评价机制和
评价平台，为每位大学生分配一个账号，毕业
证、学位证发放之前账号处于封存状态，防止
高校将就业与毕业证、优秀毕业生评定等学生
切身利益挂钩。同时，引导毕业生在账号激活
后对所属高校的就业服务、就业质量等进行客
观评价并建立一套杜绝恶意评价的完善机制。
这样一来，信誉度低的高校自然就不容易招到
学生了。

此外，还应延长评价时间，科学设置“评
价选项”，比如就业的专业相关度、薪酬水
平、职业发展空间等等。要注重评价就业能
力、就业质量，而非过去简单的只重就业率、
就业数量。

应该看到，目前大学生的就业困境，除了
跟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有关外，还源于我国的产
业结构失衡、劳动力市场存在形形色色的就业
歧视等，并非高校一家的责任。所以，主管部
门应及时解除就业率与招生计划、专业及学位
点设置等挂钩的硬性规定，切实改变短视评价
定位，转而把评价的主要功能定位于更好地引
导和规范高校在人才培养质量上多下功夫，提
高学生的就业力。

据8月12日京华时报报道，昨天多名惟正夏
令营学生反映，他们常常遭到老师体罚。比如向
老师打报告，被扇一耳光；错将饮用水泼到路过
老师身上，被推倒在地，被按着头往地板上磕。
夏令营营长王女士对此表示，根据夏令营熟读古
代典籍的主题，采用的是“私塾式教育”。

私塾是我国古代家庭、宗教或者教师个人所
设立的教学场所。过去的私塾教育，先生经常会
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近年来，伴随
着“国学热”、“读经热”的升温，各地私塾办
得风生水起，被称为现代私塾。“私塾式教育”
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上与传统私塾一致，但是
老师再像传统私塾的先生那样体罚学生是不被允
许的。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规定：“学
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
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
罚或者有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我国《义
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体罚学生”；
《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
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所以，体罚行为是违法行为，即使是“私
塾式教育”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办案终身负责，法官该有的担当
□ 吴杭民

执法“楼顶盖别墅”何至于迟到6年

□ 许晓明

禁而不止的“就业率注水”
□ 郭东阳

“私塾式教育”难为体罚脱责

□ 刘伟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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